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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摘要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未經審核第二份中期業績

• 總營業額大幅增加至約港幣328,200,000元

• 郵輪業務之營業額持平，分部溢利約為港幣18,700,000元

• 旅遊業務之營業額受惠於收購Jade Travel集團而劇增至約港幣232,200,000元，分
部虧損約為港幣200,000元

• 本公司所佔十六浦之虧損約為港幣124,000,000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港幣34,200,000元

• 十六浦娛樂場及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及八月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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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實德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
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編製第二份中期報告是由於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九
月三十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使本集團與其旗艦投資項目十六浦有關之本公司
聯營公司之年度結算日一致。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3 328,206 103,754
銷售成本 (225,100) (8,069)

毛利 103,106 95,685
其他收入 10,458 30,693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22 116,992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4 (389) –
行政開支 (138,457) (92,309)

經營溢利 4 91,710 34,069
融資成本 (552) (1,67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3,990) (15,450)

除稅前（虧損）╱溢利 (32,832) 16,944
所得稅 5 (1,172) (672)

期內（虧損）╱溢利 (34,004) 16,272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4,159) 2,314
少數股東權益 155 13,958

期內（虧損）╱溢利 (34,004) 16,272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6 (港幣1.42仙) 港幣0.11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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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89,710 87,945
商譽 9 8,332 1,313
無形資產 10 41,553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 1,101,539 886,930
遞延稅項資產 21 848 –

1,241,982 976,188
流動資產

存貨 1,251 1,32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129,872 18,398
應收回稅項 1,301 –
已抵押銀行存款 7,712 751
現金及銀行結存 161,283 200,719

301,419 221,191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 257 –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49,301 106,422
應付稅項 1,352 961
衍生金融工具 14 1,077 –
溢利保證負債 17 10,617 –

62,604 107,383

流動資產淨值 238,815 11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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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80,797 1,089,996

非流動負債

應付貸款 15 169,339 –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16 20,158 –
遞延稅項負債 21 83 83
財務擔保合約 27 47,250 63,000
溢利保證負債 17 34,883 –
其他財務負債 18 44,513 –

316,226 63,083

資產淨值 1,164,571 1,026,91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24,390 21,995
儲備 20 1,084,428 954,93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108,818 976,930
少數股東權益 20 55,753 49,983

權益總額 1,164,571 1,026,913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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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資本贖回 物業重估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可分派儲備 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 21,395 612,516 52,333 976 187,065 – 52,331 926,616 40,304 966,920

配發代價股份（附註19） 600 47,400 – – – – – 48,000 – 48,000

年內溢利 – – – – – – 2,314 2,314 13,958 16,272

年內宣派之中期股息 – – – – – – – – (4,279) (4,279 )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21,995 659,916 52,333 976 187,065 – 54,645 976,930 49,983 1,026,913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 21,995 659,916 52,333 976 187,065 – 54,645 976,930 49,983 1,026,913

配發股份（附註19） 2,200 231,440 – – – – – 233,640 – 233,640

配發代價股份（附註19） 195 21,645 – – – – – 21,840 – 21,840

股份發行成本 – (4,216) – – – – – (4,216) – (4,216 )

匯兌調整 – – – – – (82) – (82) – (82 )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應佔
聯營公司虧損淨額 – – – – (85,135) – – (85,135) (9,670) (94,805 )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部分權益 – – – – – – – – 17,215 17,215

收購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 – – – – 4,820 4,820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 (34,159) (34,159) 155 (34,004 )

付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6,750) (6,750 )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390 908,785 52,333 976 101,930 (82) 20,486 1,108,818 55,753 1,16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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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業務（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34,957) 112,244

投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233,608) (369,391)

融資活動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228,872 (11,010)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淨額 (39,693) (268,15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200,719 468,87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161,026 200,719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61,026 2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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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遵

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董事會通過一項普通決議案，更改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作

出更改之原因為可使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年度結算日一致，從而方便編製本集

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並因此節省核數費用。

因此，本財政期間將涵蓋由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

期間。就此，本公司已就由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編製本集團第二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2. 會計政策變動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符合一致，惟採納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呈報及減值

－詮釋10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1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 將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1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資

－詮釋14 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構成重大

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詮釋（請參閱附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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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於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以及年初至今資產和負債及收入和支出之呈報金

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數額存在差異。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若干選定之解釋附註。該等附註載有若干事項及交易之闡述，對了解

自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起之本集團財務狀況與業績以及本集

團於聯營公司所持權益之變動起重要作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載列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備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部及地區分部劃分

之分析如下：

a) 業務分部

郵輪租賃及管理 旅遊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營業額 96,000 95,901 232,206 7,853 328,206 103,754
其他收入 214 184 1,327 72 1,541 256

總收入 96,214 96,085 233,533 7,925 329,747 104,010

業績
分部業績 18,720 32,035 (211) (513) 18,509 31,522

利息收入 4,619 10,048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
部份權益之收益 116,992 –

出售證券之收益 – 4,391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10,330
其他收入 4,298 5,668
未分配經營開支 (52,708) (27,890)

經營溢利 91,710 34,069
融資成本 (552) (1,67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3,990) (15,450)

除稅前（虧損）╱溢利 (32,832) 16,944
所得稅 (1,172) (672)

期內（虧損）╱溢利 (34,004) 1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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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b) 地區分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營業額 分部業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4,309 7,853 (455) (471)

南中國海（不包括香港） 96,000 95,901 18,720 32,035

北美洲 227,897 – 282 –

澳門 – – (38) (42)

328,206 103,754 18,509 31,522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75) –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附註22） (116,992) –

出售證券之收益 – (4,391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10,330 )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 (1,133 )

利息收入 (4,699) (10,197 )

扣除：

核數師酬金 1,665 94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附註14） 389 –

折舊 10,343 8,710

經營租約租金

－土地及樓宇 4,123 4,398

－廠房及機器 142 40

員工成本（包括退休計劃供款港幣775,000元

（二零零七年：港幣629,000元）） 47,028 3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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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收益表呈列之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期間稅項

－香港 1,172 804

遞延稅項 – (132 )

稅項支出 1,172 672

本期間之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乃就期內於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之16.5%（截至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17.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則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

算。

6.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約港幣

34,159,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港幣2,314,000元）以及於該兩

段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2,407,655,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十二個月：2,174,642,000股普通股）計算。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千股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2,139,464

配發代價股份之影響 35,178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174,642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2,199,464

配發認購股份之影響 204,932

配發代價股份之影響 3,259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40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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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盈利（續）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均無任何已發行

具攤薄效應之工具，故對該兩段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無）。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年度應派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87,945

匯兌調整 (151)

收購附屬公司 7,131

添置 6,241

出售 (1,113)

折舊 (10,343)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89,710

9. 商譽

郵輪管理

服務 旅遊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 1,135 178 1,313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3） – 7,019 7,019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35 7,197 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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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商標 客戶名單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成本

收購附屬公司 33,044 9,238 42,282

外匯調整 (626) – (626)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32,418 9,238 41,656

累計攤銷

期內支出 – 103 103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 103 103

賬面值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32,418 9,135 41,553

商標按無限可使用年期評估。

商標之可收回金額按獨立專業估值師普敦國際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收入法計算結果評估。

客戶名單按十五年可使用年期評估。客戶名單之可收回金額按獨立專業估值師普敦國際評估

有限公司進行之繳納支出法評估。

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a)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佔資產淨值 206,949 425,696

商譽 (d) 19,409 19,409

226,358 445,10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827,931 378,825

財務擔保合約（附註27） 47,250 63,000

1,101,539 88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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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b)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主要聯營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擁有權益百分比

由一家
非全資

註冊成立及 已發行及 本集團之 由本公司 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繳足股本詳情 實益權益 持有 持有 主要業務

十六浦娛樂集團 澳門 2股分別為 44% – 49% 經營娛樂場及推廣
有限公司 澳門幣24,000元及 娛樂產品及活動

澳門幣1,000元之股份

十六浦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 2股分別為 44% – 49% 就綜合娛樂場度假村
（亦於香港 澳門幣24,000元及 項目「十六浦」之
經營業務） 澳門幣1,000元之股份 發展提供管理服務

十六浦物業發展股份 澳門 100,000股每股面值 44% – 49% 投資、發展及經營
有限公司 澳門幣100元之股份 綜合娛樂場度假村

項目「十六浦」

十六浦度假村酒店 澳門 2股分別為 44% – 49% 就綜合娛樂場度假村
管理有限公司 （亦於香港 澳門幣24,000元及 項目「十六浦」提供

經營業務） 澳門幣1,000元之股份 管理服務

(c)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本公司當時一家全資附屬公司Golden Sun Profits Limited

（「Golden Sun」，作為賣方）及本公司（作為Golden Sun擔保人）就出售本公司當時一

家全資附屬公司世兆有限公司（「世兆」）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0.2%權益及相關股東貸

款與當時一名獨立第三方Maruhan Corporation（「Maruhan」，作為買方）訂立一份買

賣協議。於出售完成後，本集團於有關十六浦之聯營公司之實際權益由49%減少至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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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c) （續）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本公司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 Favor Jumbo Limited（「Favor

Jumbo」，作為賣方）及本公司（作為Favor Jumbo之擔保人）就分別出售及轉讓本公司

當時一家全資附屬公司Golden Sun全部已發行股本之4.55%權益及相關股東貸款與一

名獨立第三方SBI Macau Holdings Limited（「SBI Macau」，作為買方）訂立一份買賣協

議。然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是項交易連同向SBI Macau授予選擇權（見附註14）

並不構成一項出售，而本公司於是項交易完成後將繼續確認Golden Sun之4.55%股權。

(d) 商譽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十月一日 19,409 4,581

進一步收購十六浦物業發展股份

有限公司之12.25%權益 – 14,828

於九月三十日 19,409 19,409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世兆（作為買方）與一名獨立第三方 Joy Idea Investments

Limited就以總代價港幣200,000,000元收購本公司一家聯營公司十六浦物業發展股份

有限公司（「十六浦物業發展」）之12.25%股權及相關貸款訂立協議。於收購日期，十六

浦物業發展之公平值約為港幣157,000,000元。代價（不包括銷售貸款約港幣29,000,000

元）約為港幣171,000,000元。不計及收購開支約港幣800,000元，是項收購之商譽約為

港幣14,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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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e) 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資產、負債、收入及業績總額概列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3,679,103 2,748,553

負債 3,256,760 1,879,786

股權 422,343 868,767

收入 139,929 –

虧損 (253,041) (33,428 )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5,720 99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114,152 17,402

129,872 18,398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就建議

收購重慶林科物業發展有限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上海永德投資有限公司（「上海永德」）當

時擁有90%股權之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至少10%及不超過51%而簽訂一份意向書及一

份保密協議後付予上海永德之按金港幣6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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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日 10,954 727

31至60日 2,352 165

61至90日 620 –

超過90日 1,794 104

15,720 996

本集團之郵輪租賃及管理客戶之一般信貸期為30日（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

月：30日）以及旅遊業務客戶之一般信貸期為30日（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30日）。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7,772 16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1,529 106,259

49,301 106,422

所有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預期可於一年內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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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自一名買方就本集團出售世

兆10.2%股權收取之按金港幣100,000,000元。該款項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出售完

成後用作代價之一部份。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日 5,430 149

31至60日 4,384 1

61至90日 2,175 –

超過90日 5,783 13

17,772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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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授出認沽選擇權 688 –

期內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389 –

於九月三十日 1,077 –

a)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Golden Sun、世兆及本公司與Maruhan於完成出售世兆全

部已發行股本之10.2%權益及相關股東貸款後訂立一份有關世兆之股東協議。根據股

東協議條款，Golden Sun以Maruhan支付港幣1元為代價授予Maruhan權利，可要求

Golden Sun購入或促成購入Maruhan於世兆所擁有之全部股權及其向世兆提供之股東

貸款之全部款額。選擇權可按條件規定於該份股東協議五週年起至其後滿六個月當日

止期間任何營業日之任何時間行使。

選擇權購買價乃根據Maruhan於十六浦物業發展所持有之物業之實際權益，以及參考

由世兆股東同意之獨立專業估值師估值之該等物業當時之適用市值作30%折讓後釐定。

選擇權初步按普敦國際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於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為衍生財務負債。

b)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Favor Jumbo（作為賣方）、一名獨立第

三方SBI Macau（作為買方）及本公司（作為Favor Jumbo之擔保人）訂立一份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據此，Favor Jumbo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轉讓，而SBI Macau有條件同意

購入銷售股份（即 Favor Jumbo法定及實益擁有之Golden Sun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4.55%），並接受轉讓銷售貸款（即Golden Sun於是項交易完成時結欠Favor Jumbo之

免息股東貸款全額之4.55%）之所有權利、所有權、權益及利益。更多詳情請參閱附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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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衍生金融工具（續）

b) （續）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即所述交易之完成日期，Favor Jumbo、本公司、SBI Macau、SBI

Holdings, Inc.（SBI Macau之控股公司）及Golden Sun亦訂立一份股東協議（「股東協

議」）。根據股東協議條款，Favor Jumbo以SBI Macau支付港幣1元為代價授予SBI Macau

權利，可要求Favor Jumbo以選擇權購買價購入或促使購入於選擇權完成時SBI Macau

於Golden Sun之全部股權及Golden Sun結欠SBI Macau之股東貸款之全部款額。選擇

權可於訂立股東協議第五週年起至其後滿兩個月當日止期間任何營業日之任何時間行

使。

選擇權購買價為 SBI Macau於選擇權完成時所持Golden Sun股本以每股普通股

港幣99,465.77元計算之金額，另加選擇權完成時Golden Sun結欠SBI Macau之股東貸

款全額之面值，以及儲備。

選擇權初步按普敦國際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於資產負債表中按公平值確認為衍生

財務負債。選擇權按估值師以柏力克－舒爾斯－莫頓選擇權定價模式估計之公平值重

新計量。

15. 應付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數股東貸款 (i) 129,853 –

其他應付貸款 (ii) 39,486 –

169,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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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貸款（續）

(i)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 Golden Sun（作為賣方）及本公司（作為Golden Sun之擔保

人）就出售世兆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0.2%權益及相關股東貸款約港幣66,500,000元與

Maruhan（作為買方）訂立一份買賣協議。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Golden Sun、Maruhan、本公司及世兆訂立一份有關世兆

之股東協議。根據股東協議條款，Maruhan同意根據其於世兆之股權進一步提供股東貸

款約港幣116,000,000元，而世兆將把該筆貸款轉貸予十六浦物業發展，以為綜合娛樂

場度假村項目「十六浦」提供融資及完成發展。於期內，Maruhan墊付約港幣53,300,000

元。該筆貸款乃免息及無抵押。

於期內，665127 British Columbia Ltd.（本公司擁有80%權益之附屬公司）之股東翁郭

婉萍女士墊付約港幣2,600,000元。該筆貸款乃免息及無抵押。

於期內，665127 British Columbia Ltd.（本公司擁有80%權益之附屬公司）之股東SABC

Holdings Ltd.墊付約港幣7,500,000元。該筆貸款乃免息及無抵押。

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貸款將不會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而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ii) 其他應付貸款港幣39,500,000元指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訂立之買賣協議下

之銷售貸款部分。該筆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不會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另見附註

18）

16.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本公司董事兼控股股東楊海成先生實益全資擁有之投資控股公司）款項

乃無抵押，按年利率4%計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澳門實德有限公司 第二份中期報告 200823

17. 溢利保證負債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45,500

減：列入「流動負債」之款額 (10,617)

34,883

根據買賣協議，Favor Jumbo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轉讓，而SBI Macau有條件同意購入銷售股份

（即Favor Jumbo法定及實益擁有之Golden Sun全部已發行股本之4.55%），並接受轉讓銷售

貸款（即Golden Sun於是項交易完成時結欠Favor Jumbo之免息股東貸款全額之4.55%）之

所有權利、所有權、權益及利益。

此外，Favor Jumbo保證SBI Macau可於緊隨是項交易完成當日後連續六十個月期間之每個完

整財政年度享有不少於港幣9,100,000元之回報。詳情請參閱附註18。

18. 其他財務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根據買賣協議，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Favor Jumbo向SBI Macau

完成出售及轉讓Golden Sun全部已發行股本之4.55%股權及相關股東貸款。儘管根據買賣協

議及股東協議之條款，是項交易乃由Favor Jumbo向SBI Macau出售Golden Sun之4.55%股權

及向SBI Macau授出選擇權，然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由於本集團於是項交易完成後

仍然保留銷售股份之擁有權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故是項交易連同授出選擇權並不構成一

項出售。因此，本集團於是項交易完成後將繼續確認Golden Sun之4.55%股權，而已收代價及

溢利保證亦會確認。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已收代價約為港幣44,500,000元，並入賬列為其他財務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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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財務負債（續）

於是項交易完成後，Favor Jumbo保證SBI Macau可於緊隨是項交易完成當日後連續六十個月

期間（「有關期間」）之每個完整財政年度享有不少於港幣9,100,000元（「擔保額」）之回報

（「回報」）。

倘SBI Macau從Golden Sun分派於有關期間內任何財政年度之溢利中收取之金額少於回報

或擔保額（如有需要則按比例計算）之較高者（「差額」），則Favor Jumbo須於有關期間內之

相關財政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向SBI Macau支付該差額。（另見附註17）

倘SBI Macau從Golden Sun及／或Favor Jumbo所收取於有關期間之回報及差額之總額超過

有關期間之總擔保額（如有需要則按比例計算）（「溢額」），則SBI Macau須向Favor Jumbo退

還及於Favor Jumbo發出關於SBI Macau於有關期間到期後應付金額之通知起計三個月內支

付 (a) Favor Jumbo於有關期間內向SBI Macau支付之差額總額；及 (b)溢額之較低者。

Favor Jumbo以SBI Macau支付港幣1元為代價授予SBI Macau權利，可要求Favor Jumbo以選

擇權購買價（即SBI Macau於選擇權完成時所持Golden Sun股本以每股普通股港幣99,465.77

元計算之金額，另加選擇權完成時Golden Sun結欠SBI Macau之股東貸款全額之面值，以及

儲備）購入或促使購入於選擇權完成時SBI Macau擁有之Golden Sun全部股權及Golden Sun

結欠SBI Macau之股東貸款之全部款額。而有關權利須受股東協議所載之條款規限及遵守股

東協議之條款。選擇權可於訂立股東協議第五週年起至其後滿兩個月當日止期間內任何營業

日之任何時間行使。（另見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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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本

附註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普通股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160,000,000 1,600,000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及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160,000,000 1,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普通股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 2,139,464 21,395

配發代價股份 (a) 60,000 600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2,199,464 21,995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 2,199,464 21,995

配發認購股份及代價股份 (b), (c) 239,500 2,395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2,438,964 2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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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本（續）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如下：

a)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作為買方之世兆就以總代價港幣200,000,000元購入十六

浦 物 業 發 展 之 12.25%股 權 及 相 關 貸 款 訂 立 一 份 協 議。該 代 價 部 份 以 現 金

港幣 152,000,000元及部份透過按協定之發行價每股股份港幣 0.80元配發及發行

6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支付。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配發及發行代價

股份。

b)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本公司與作為認購方之Maruhan就以每股股份港幣1.062元認

購22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訂立認購協議。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六日配發

及發行該等股份。發行所得款項總額約為港幣233,600,000元，已撥作一般營運資金。

c)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作為買方之本公司就以協定之代價2,900,000加元（相等於約

港幣22,600,000元）收購Smart Class Enterprises Limited（「Smart Class」）全部已發行

股本訂立一份協議。該代價透過按協定之發行價每股股份港幣1.16元配發及發行

19,500,000股本公司股份支付。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配發之股份公平值為每股港幣1.12元。發行所得款項總額

約為港幣21,800,000元，乃支付收購之代價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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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可分派 資本贖回 物業重估 少數股東 權益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 612,516 52,333 976 187,065 – 52,331 905,221 40,304 945,525

配發代價股份（附註19） 47,400 – – – – – 47,400 – 47,400

年內溢利 – – – – – 2,314 2,314 13,958 16,272

年內已宣派中期股息 – – – – – – – (4,279) (4,279)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659,916 52,333 976 187,065 – 54,645 954,935 49,983 1,004,918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 659,916 52,333 976 187,065 – 54,645 954,935 49,983 1,004,918

配發股份（附註19） 231,440 – – – – – 231,440 – 231,440

配發代價股份（附註19） 21,645 – – – – – 21,645 – 21,645

股份發行成本 (4,216) – – – – – (4,216) – (4,216)

匯兌調整 – – – – (82) – (82) – (82)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
應佔聯營公司
虧損淨額 – – – (85,135) – – (85,135) (9,670) (94,805)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
部份權益 – – – – – – – 17,215 17,215

收購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 – – – 4,820 4,820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34,159) (34,159) 155 (34,004)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 (6,750) (6,750)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08,785 52,333 976 101,930 (82) 20,486 1,084,428 55,753 1,14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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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遞延稅項

(a) 遞延稅項資產港幣800,000元指相關折舊超出折舊免稅額產生之遞延稅項。

就稅項虧損結轉之遞延稅項資產於可能透過動用日後應課稅溢利抵銷確認有關稅項優

惠之情況下確認。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稅項虧損約港幣117,000,000元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港幣86,000,000元）可無限期結轉以抵銷日後應課稅溢利。

由於不大可能有稅務溢利可動用與稅項虧損抵銷，故並無就稅務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

產。

(b) 遞延稅項負債港幣80,000元指折舊免稅額超出相關折舊產生之遞延稅項。

22.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部份權益

Golden Sun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完成出售於世兆之10.2%股權。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已確認出售世兆部份權益之收益約港幣117,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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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港幣24,800,000元購入Smart Class（一家間

接擁有位於加拿大及美利堅合眾國之若干旅遊代理公司80%股權之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該代價以當日配發及發行之19,500,000股代價股份之公平值（即每股港幣1.12元）之總額加

上其他成本計算。

交易已收購之資產淨值及產生之商譽如下：

被收購公司

於合併前之

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公平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60 1,670 7,130

客戶名單 – 9,238 9,238

商標 22,845 10,199 33,044

應收貿易賬款 15,538 (15) 15,523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7,218 – 17,218

現金及現金等值 8,004 – 8,004

應付貿易賬款 (17,003) 40 (16,963)

其他應付賬款 (50,001) – (50,001)

遞延稅項負債 – (568) (568)

2,061 20,564 22,625

少數股東權益應佔 (4,863)

商譽 7,019*

代價 24,781

總代價以下列方式支付：

於完成日期按發行價每股

港幣1.12元發行之代價股份

公平值（附註19(c)） 21,840

其他成本 2,941**

24,781

* 商譽指本公司收購Smart Class及其附屬公司後，本集團現有旅遊業務與Smart Class旅

遊業務相互提升效率及產生協同效益所帶來之利益。

**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其他成本港幣301,000元尚未以現金支付，並計入其他應付

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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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收購附屬公司（續）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流入淨額分析如下：

港幣千元

以現金支付之總代價 (2,640 )

已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8,004

5,364

由收購日期（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結算日期間，Smart Class及其附屬公司為本集

團帶來收入約港幣229,600,000元，以及為本集團之虧損帶來溢利約港幣300,000元。

倘若收購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完成，期內集團收入總額將為約港幣1,653,800,000元，而

期內虧損將為約港幣36,400,000元。備考資料僅供說明之用，不一定為在收購已於二零零七

年十月一日完成之情況下，本集團實際錄得之收入及業績之指標；備考資料亦不擬作為未來

業績之預測。

24. 承擔

(a)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未償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 15,032 –

(b)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年期屆滿之不能取消經營租約之未來租賃付款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年內 3,609 3,757

於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4,969 1,575

於五年後 43 –

8,621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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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季節性因素

本集團之旅遊代理業務營業額須面對季節性波動，旺季為節假日季度，而本集團之郵輪租賃

業務面對之季節性波幅相對較低。

26.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a) 已收及應收以下人士之

旅遊服務收入

－聯營公司 (i)(ii) 1,178 1,150

－主要管理人員 (ii) 288 641

1,466 1,791

b) 已收及應收以下人士之

管理服務收入

－聯營公司 (i)(iii) 4,295 4,534

c) 已付及應付以下人士之貸款利息

－關連公司 (iv) 141 –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d) 於結算日來自旅遊服務之應收賬款

－聯營公司 130 344

e) 於結算日來自管理服務之應收賬款

－聯營公司 830 354

f) 於結算日就營運應付之貸款

－關連公司 20,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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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g)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均為本公司董事。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

月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董事袍金 410 400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395 1,099

退休計劃供款 20 18

1,825 1,517

h)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本公司（作為買方）訂立一份協議，內容有關向Star Spangle

Corporation（本公司董事兼控股股東楊海成先生實益全資擁有之投資控股公司）收購

Smart Class全部已發行股本，協定代價為2,900,000加元（約相等於港幣22,600,000元）。

該筆代價透過按協定發行價每股港幣1.16元配發及發行19,5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方

式支付。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已配發之股份公平值為每股港幣1.12元。發行所得款項總

額約為港幣21,800,000元。交易詳情載於簡明財務報表附註23。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楊海成先生為該等聯營

公司之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本公司前董事李兆祥先生為上

述聯營公司之董事，而彼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辭任為本公司及上述聯營公司之董事。

本公司董事馬浩文先生獲委任為上述聯營公司之董事，以替代李兆祥先生，並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期間繼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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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ii) 旅遊代理服務費乃按提供予其他客戶之類似價格及條件收取。

iii) 管理費乃按本集團就提供服務所招致之實際成本收取。

iv)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該關連公司為本公司董事兼控股股東

楊海成先生實益全資擁有之投資控股公司。利息按年利率4%收取。

27.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以下情況作出保證：

本公司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所持有之一家聯營公司獲授一筆為數港幣1,600,000,000元（二

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港幣1,600,000,000元）之銀團貸款融資。本公司承擔之最高保證金為

港幣86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港幣860,000,000元）。於結算日，該聯營公司

之銀團貸款融資之未償還貸款總額為港幣 1,31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港幣1,010,000,000元）。

根據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本公司董事認為，該聯營公司之財務擔保合約之公

平值為港幣63,000,000元。於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收益表內確認之財務擔保合約賬面值分別約

為港幣47,2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港幣63,000,000元）及港幣15,800,000元（截

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無）。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Jade Travel Ltd.（加拿大）獲銀行向多家航空公司發出擔保書

1,400,000加元（約相等於港幣10,2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無），以保證購買機

票之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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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資產抵押

(a)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若干銀行抵押定期存款約港幣800,000元（二零零

七年九月三十日：港幣800,000元），以就本集團營運取得約港幣800,000元（二零零七

年九月三十日：港幣800,000元）之數項銀行擔保。

(b)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一間銀行為 Jade Travel Ltd.之營運發出最多

1,200,000加元（約相等於港幣9,2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無）之備用信貸

融資抵押定期存款900,000加元（約相等於港幣6,9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無）。

(c)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世兆向一間代表貸款銀團之銀行就授予十六浦物業發展之

銀團貸款融資抵押其於十六浦物業發展之所有股份（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100%）。

29.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與楊海成先生（「楊先生」，本公司董事兼控股股東）訂立一

份無擔保之有期貸款融資協議（「融資協議」）。

根據融資協議，楊先生向本公司提供一筆為數最多港幣200,000,000元之融資（「貸款融資」）。

貸款融資之已提取及未償還本金全額之利率為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所報之港元貸款

最優惠利率。貸款融資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起可供本公司動用，直至下列兩者之較早者：

(a)最後還款日期前（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滿一個月當日；及 (b)貸款融資減至零

當日。

本公司董事認為，貸款融資之借貸按一般商務條款就本公司之利益訂立，亦無提供涉及本公

司資產之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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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已頒佈但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正評估首次應用

該等新準則、修訂及詮釋之影響，惟尚未能夠確定該等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會否對本集團之經

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獎勵計劃 4

－詮釋1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合約 1

－詮釋1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之淨投資 5

－詮釋16

1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2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3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4 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5 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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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報告

致澳門實德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列載於第4至35頁之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澳門實德有限公司（「貴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
該日止十二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
量表以及若干解釋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
告之報告須根據其相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呈
報本中期財務報告。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吾等之審閱對本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依吾
等協定之聘任條款，僅向 閣下（作為一個個體）呈報吾等之結論，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目的。吾等並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人士承擔任何義務或接受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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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吾等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事項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
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
務之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之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準則
進行之審核範圍為小，故吾等不能保證吾等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吾等並不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吾等之審閱結果，吾等並無察覺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本中期財務報告在各重大方
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鄭鶯華

執業證書號碼：P0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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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營業額約為港幣328,200,000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約216%
（二零零七年：約港幣103,800,000元），而毛利則約為港幣103,100,000元（二零零七年：
約港幣95,700,000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港幣34,200,000元，二零零七
年則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港幣2,300,000元。因此，期內錄得每股虧損港幣1.42
仙（二零零七年：每股盈利港幣0.11仙）。

本集團旅遊業務營業額及綜合營業額因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收購Jade Travel集
團之業務（定義見下文「收購 Jade Travel集團」分節）而急升。至於郵輪業務，其營業額
持平；然而，其表現有所轉壞。

於回顧期間錄得虧損，乃由於本集團應佔其於澳門之旗艦項目十六浦有關之本公司聯
營公司（「該等聯營公司」）之虧損以及郵輪業務之溢利貢獻減少所致。

本集團應佔該等聯營公司於回顧期間之虧損約為港幣124,000,000元（去年同期：虧損
港幣15,50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虧損主要來自十六浦於
業務營運初期產生折舊開支及其高經營成本。此虧損仍較本集團出售十六浦予Maruhan
Corporation（「Maruhan」）約5%實際權益之收益約港幣117,000,000元為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郵輪業務亦受燃油價格及經營成本高企影響，以致對本集團業績之
貢獻減少。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發出盈利警告之公佈，向其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傳
遞有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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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宣派任何中期
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業務回顧

郵輪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郵輪「澳門實德郵輪」（本集團持有其55%權益）之租賃及管理繼續
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營業額，然而此業務已非主要營業額來源。郵輪業務營業額約為
港幣96,0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港幣95,9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9.3%。
於二零零七年，郵輪業務佔本集團總營業額92.4%。有關轉變乃因旅遊業務營業額大幅
增加所致，情形已於上文「業績」一節說明。此業務之分部溢利減少 41.6%至約
港幣18,700,000元（二零零七年同期：約港幣32,000,000元）。盈利減少源於燃油成本及
經營成本急升。

旅遊業務

於回顧期間，旅遊業務營業額劇增至約港幣 232,2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
港幣7,900,000元）。旅遊業務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0.7%（二零零七年：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約7.6%），成為主要營業額來源。受惠於 Jade Travel集團帶來之溢利，此業務之分
部虧損減少至約港幣2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港幣500,000元）。

本集團之策略是將旅遊業務發展為一獨特平台，向世界各地之優質客戶提供專業旅遊
服務，同時為本集團之郵輪業務及十六浦帶來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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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投資項目－十六浦

十六浦為一個世界級綜合娛樂場度假村，包括一家五星級豪華酒店－澳門十六浦索菲
特大酒店、一所娛樂場、一所購物商場及多項餐飲設施。該發展項目以獨特之歐洲風情
為主題，並糅合中國元素，建於上世紀初已經開業之十六號碼頭原址，該地現已成為著
名歷史遺跡地標。此外，十六浦距離珠海僅五分鐘船程，方便旅客於短時間往返兩地。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訪澳旅客總數達29,900,000人次，按年增
加17.2%。然而，二零零八年五月起限制國內旅客到訪澳門的措施開始實行，加上
二零零八年八月爆發環球金融海嘯，令澳門旅遊業增長放緩。博彩收入增長亦於截至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放緩。澳門整體經營環境遜於去年。

於回顧期間，十六浦分階段開業。十六浦娛樂場於二零零八年二月舉行隆重開幕典禮並
正式開業，當地主要政府官員及名人均獲邀出席典禮，盛況得到港澳兩地傳媒廣泛報導。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則於二零零八年八月開業，並於試業期間進行推廣活動，高注
碼博彩區亦於二零零八年九月開業。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之經營牌照延遲六個月方獲發出，對本集團之計劃構成負面
影響。然而，酒店於二零零八年八月開幕後，即使市場環境欠佳，十六浦娛樂場到訪人
數及酒店入住率等主要營運指標仍然一直穩步增長。

十六浦為當地市民及遊客之熱門旅遊勝地之一。於農曆新年期間單日錄得之最高訪客
人數達到30,000人次。自開幕以來，十六浦之每日平均訪客人數約達10,000人次。於回
顧期間，每日平均投注額約為港幣13,000,000元。十六浦之業務表現隨更多新設施陸續
推出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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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投資項目－十六浦（續）

然而，由於該項目仍處於營運初期，員工成本、培訓成本及市場營銷推廣費用等經營成
本因而較高；加上折舊開支，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應佔十六浦之虧損約為港幣124,000,000
元。儘管如此，本集團深信十六浦之獨有優點及其與Accor集團（負責管理澳門十六浦索
菲特大酒店營運之集團）於營銷方面之努力抵銷部分市場環境欠佳之不利影響。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238,800,000元（二零零七
年九月三十日：約港幣 113,800,000元），而其資產淨值約為港幣 1,164,600,000元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約港幣1,026,90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透支約為港幣3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
三十日：無），但並無任何融資租賃承擔（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無）。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付一家關連公司之計息貸款約為港幣20,200,000
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無）。該貸款乃無抵押、按年利率4%計息及並無固定還款
期。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少數股東提供之貸款約為港幣129,900,000元（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無），而其他應付貸款約為港幣39,5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無）。該貸款乃免息、無抵押及不會在未來十二個月內償付。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港幣1,108,800,000元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約港幣976,900,000元）。

因此，按本集團計息借貸相對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為基準計算之資本負債比率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為1.8%（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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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若干銀行抵押定期存款約港幣 800,000元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約港幣800,000元），以就本集團業務取得約港幣800,000元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約港幣800,000元）之數項銀行擔保。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向一家銀行抵押定期存款900,000加元（約相等於
港幣6,9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無），以就 Jade Travel Ltd.業務取得最多
達1,200,000加元（約相等於港幣9,2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無）之備用信
用證。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世兆有限公司（「世兆」）向一家代表貸款銀團之銀行就授予
十六浦物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十六浦物業發展」）之銀團貸款融資抵押其於十六浦
物業發展之所有股份（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100%）。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以下情況作出保證：

本公司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所持有之一家聯營公司獲授為數港幣1,600,000,000元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港幣1,600,000,000元）之銀團貸款融資。本公司承擔之最高
保證金為港幣86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港幣860,000,000元）。於結算日，
該聯營公司之銀團貸款融資之未償還貸款總額為港幣1,31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九
月三十日：港幣1,010,00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Jade Travel Ltd.（加拿大）獲銀行向多家航空公司發出擔保
額為1,400,000加元（約相等於港幣10,200,000元）之擔保書（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無），以保證購買機票之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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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433名僱員。薪酬乃按資歷、經驗、職責及表現
而釐定。

除基本薪金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定之退休福利。本集團亦
會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作為長期獎勵。

公司發展措舉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採取了多項有利於本集團未來發展之策略性行動。

與Maruhan建立夥伴關係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本公司透過其當時之全資附屬公司Golden Sun Profits Limited
（「Golden Sun」）向Maruhan出售世兆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0.2%股權及相關股東貸款，
代價約為港幣208,500,000元。世兆主要擁有十六浦物業發展之49%股權。

本公司與Maruhan亦於二零零七年十月訂立認購協議，據此，Maruhan已認購而本公司
已配發及發行22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股份港幣1.062元。此外，
Maruhan亦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從市場購入22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因此，Maruhan現時於本公司持有約18%權益，並透過其於本公司及世兆之股權，
Maruhan現時於十六浦物業發展擁有約13%實際權益，並已成為本集團之策略性投資
者。

Maruhan乃一家於彈珠業居領導地位之日本公司，擁有超過一百萬名會員，並於日本建
有龐大業務網絡，預期可為十六浦帶來更多日本和韓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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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展措舉（續）

收購Jade Travel集團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收購 Smart Class Enterprises Limited（「Smart
Class」）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2,900,000加元（約相等於港幣22,600,000元）（「收
購事宜」），並根據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訂立之有條件買賣協議，於同日按協定發行價
每股股份港幣1.16元配發及發行19,5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之方式償付。所配發之股
份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為每股股份港幣1.12元。Smart Class之主要資
產為其於加拿大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若干公司之80%股權，該等公司在加拿大及
美國從事聯銷機票代理商、旅遊代理、旅行團供應商及相關服務供應商業務（「Jade
Travel集團」）。於收購事宜完成後，本公司間接持有 Jade Travel集團80%之股權。

Jade Travel集團之辦事處網絡龐大，遍及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及紐約，本
集團可藉此大大加強旅遊業務之國際網絡，讓本公司雙向銷售綜合娛樂場度假村及旅
行套餐，從而為其他業務分部創造協同效益。

與SBI Macau建立夥伴關係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本公司與SBI Holdings, Inc.（「SBI Holdings」）就日後任何投
資或經營於日本之娛樂場及相關娛樂及度假村業務以及房地產業務訂立意向書。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訂立之有條件買賣協議，透
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Favor Jumbo Limited向 SBI Holdings之全資附屬公司 SBI Macau
Holdings Limited（「SBI Macau」）出售及轉讓Golden Sun全部已發行股本之4.55%股
權及相關股東貸款，總代價為港幣130,000,000元。

然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由於本集團於是項交易完成後仍然保留銷售股份之擁
有權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故是項交易連同授出選擇權並不構成一項出售。因此，本
集團將於是項交易完成後繼續確認Golden Sun之4.55%股權。

SBI Holdings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資產管理、經紀及投資銀行、房屋及房地產業
務以及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本公司將可受惠於SBI Macau於資產管理及房地產發展方面
之豐富經驗，而SBI Holdings可向十六浦提供資金及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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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將來，本集團預期全球經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而現階段無法預測金融海嘯對本集
團經營環境之影響範圍及時限。

由於燃油價格波動，而燃油價格與郵輪業務經營利潤有密切關係，因此，郵輪業務將會
面對更多挑戰。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宏觀環境，並一如既往致力提高營運效率。

本集團之旅遊業務預期可穩步發展。收購 Jade Travel集團後，旅遊平台得以擴展，達致
更佳規模經濟及提高營運效率，亦可擴大本集團客源，增加十六浦人流，為本集團核心
業務創造協同效益。此獨特平台將推動本集團於亞太區之博彩及娛樂相關業務的擴展。
未來將會推出更多營銷及品牌推廣計劃，宣揚十六浦之獨有優點。長遠而言，管理層對
十六浦前景感到樂觀。

管理層相信，澳門政府近期推出之政策最終將對澳門之基建及經濟有利。本集團將繼續
採取佔先之措施，增加十六浦之人流。旅遊平台及網絡於擴展後可擴大本集團客源，以
及吸引美國及加拿大旅客到訪澳門。此外，十六浦已為迎接各地客戶作好準備。擴闊客
戶基礎可減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近期對國內訪客實施監管措施對十六浦業
務構成之影響。

公司策略方面，管理層致力於亞太區發展旅遊及娛樂相關業務。憑藉與Maruhan及SBI
Holdings之策略夥伴關係，本公司已整裝待發，於日本博彩牌照發出時準備進軍日本博
彩市場。然而，面對近期全球經濟放緩，管理層於制訂及推行公司策略時將更為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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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及╱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
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以下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之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股份」）之權益

好倉╱ 所持股份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淡倉 權益性質 數目 百分比

%

楊海成先生 好倉 公司權益 1,010,953,432 41.45
（附註）

附註： 執行董事兼本公司主席楊海成先生被視為擁有由劭富澳門發展有限公司持有之

1,010,953,432股股份之公司權益。劭富澳門發展有限公司乃由一項以楊海成先生之家族

成員作為受益人之全權信託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有任何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本公司須予存
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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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及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董事會
可以港幣1元之代價向經選定之合資格人士提出授予購股權認購股份之要約，作為彼等
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獎勵或回報。任何購股權之行使價將由董事會按其絕對酌情權釐
定，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以下三者中之最高者 (i)股份於有關購股權要約日期在聯
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官方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有關購股權要約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平均官方收市價；及 (iii)股份之面值。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可能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最多合共
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

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生效，除非經另行撤銷或修訂，購股權計劃將自其
採納日期（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起持續有效10年。

自購股權計劃採納以來及截至結算日，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向任何人士授出購股權。

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透過購買本公
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從中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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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以下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本公
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股份權益

主要股東 好倉╱ 概約持股

名稱╱姓名 淡倉 身分 所持股份數目 百分比

%

劭富澳門發展有限公司 好倉 實益擁有人 1,010,953,432 41.45

Trustcorp Limited 好倉 受託人 1,010,953,432 41.45
（附註1）

Newcorp Ltd. 好倉 受控公司權益 1,010,953,432 41.45
（附註1）

Newcorp Holdings Ltd. 好倉 受控公司權益 1,010,953,432 41.45
（附註1）

David Henry 好倉 受控公司權益 1,010,953,432 41.45
Christopher Hill先生
（附註1）

David William 好倉 受控公司權益 1,010,953,432 41.45
Roberts先生
（附註1）

Rebecca Ann Hill女士 好倉 配偶權益 1,010,953,432 41.45
（附註2）

廖小琳女士 好倉 配偶權益 1,010,953,432 41.45
（附註3）

Maruhan Corporation 好倉 實益擁有人 440,000,000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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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續）

股份權益（續）

附註︰

1. 劭富澳門發展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由Trustcorp Limited持有。Trustcorp Limited為一項以

楊海成先生之家族成員作為受益人之全權信託之受託人，屬Newcorp Ltd.之全資附屬公司。

Newcorp Ltd.由Newcorp Holdings Ltd.全資擁有，而Newcorp Holdings Ltd.由David Henry

Christopher Hill先生及David William Roberts先生各自擁有35%權益。因此，Trustcorp Limited、

Newcorp Ltd.、Newcorp Holdings Ltd.、David Henry Christopher Hill先生及David William

Roberts先生各自被視為擁有由劭富澳門發展有限公司持有之1,010,953,432股股份之權益。

2. Rebecca Ann Hill女士（David Henry Christopher Hill先生之配偶）被視為擁有由David Henry

Christopher Hill先生擁有之1,010,953,432股股份之當作持有權益。

3. 廖小琳女士（楊海成先生之配偶）被視為擁有由楊海成先生擁有之1,010,953,432股股份之當

作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
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任何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之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內，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之原則，並已遵守當中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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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行為守則」），該守則之條款不
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規定之標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
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行為守則及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蔡健培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陸家兒先生、嚴繼鵬先生及楊慕嫦女士，該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根據上市規則相
關規定制訂。審核委員會之主席為嚴繼鵬先生，彼具備上市規則所要求之適當會計專業
資格。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監察本公司財務報表之完整性，確保財務報告之
客觀性及可信度、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以及監察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之關係。

審閱第二份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未經審核第二份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及
本公司核數師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彼等均認為該等業績乃遵照適用之
會計準則及規定而編製，且已作出充份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楊海成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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